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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請購物店業者提出改善措施，以符合旅遊法規定，再由該會將相關措施提出與陸方

協調，如確認未違反旅遊法規定則據以辦理。嗣由觀光局協助印製文宣資料，加強宣

傳。長期作法則改變商店經營型態，不再僅以接待觀光團為限，而改為向一般消費者

開放。確保商店商品價格合理，不偏離市場行情，不提供高成數退佣。輔導融入地方

商圈，研擬旅行購物保障制度提供旅客明顯優勢之消費保障，樹立標章形象，成為商

圈中之亮點，吸引旅客自主前往參觀購物。或推動轉型為觀光形態，如觀光工廠等。 

3.旅館業：輔導旅館業品質提升及參加星級評鑑，以自我提升競爭力，俾利開拓自由行

及商務旅客等市場。 

4.遊覽車業： 

(1)協調公路總局輔導遊覽車業建立合理車資及工時制度，並積極檢討現行車齡限制，

提供遊覽車業更大的經營空間。 

(2)輔導遊覽車業結合旅行業將閒置車輛規劃「觀光巴士」及「臺灣好行」等旅遊路線

，拓展國民旅遊及其他來臺自由行或團體旅遊市場。 

5.導遊人員：輔導導遊相關協會加強辦理導遊在職訓練，並協助與旅行業溝通建立導遊

之專業性，藉以獲得合理報酬。 

(二)加強對大陸市場宣傳推廣：加強宣導旅遊品質，強力推廣優質行程，灌輸大陸旅客「一

分錢，一分貨」的觀念。訂定獎勵要點，擴大向大陸組團社辦理推廣優質行程廣告分攤

補助，創造誘因，以吸引大陸組團社組團來臺。配合主題活動，臺灣觀光年曆及分區旅

遊概念，透過媒體通路，加強宣傳臺灣主題、分區、深度等旅遊行程。邀請大陸媒體、

組團社、特定人士、族群來臺優質行程踩線、熟悉旅遊、包裝旅遊產品，型塑臺灣觀光

新形象，並加強招攬在大陸之外籍人士來臺旅遊。 

(三)研議擴大陸客自由行市場：因大陸自由行旅客不受旅遊新法限制，為拓展大陸客源，將

建議內政部提高平均每日來臺之自由行人數，並持續向陸方爭取增加自由行城市。 

（三十八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針對失智症現象提出防範對策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7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6-222） 

羅委員就針對台灣失智症現象提出防範對策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部已於 101 年 12 月 24 日函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衛生局，配合於 102 年底前，依「身心障

礙者權益保障法」第 24 條規定，指定轄內區域教學等級以上之醫院設立失智症特別門診。 

二、本部將輔導區域等級以上教學醫院均能設立失智症門診，提供失智症病人及家屬疾病衛教及照

護指導，並協助申請或轉介相關福利及服務資源。至所轄無區域等級以上醫院之縣市，如澎

湖縣、金門縣、連江縣等，亦將專案指定適當之機構設置失智症門診，以確保有需求之民眾

均能得到適當之醫療照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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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另，本部將研議以醫療發展基金獎勵醫療機構提供優質服務，使失智症患者得到更完整之醫療

照護，防止疾病惡化，以符合公共衛生三段五級之預防策略。 

（三十九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目前國內病人，找不到權威醫師看病

、開刀，每年內、外、婦、兒四大專科醫師都缺額，而醫院最

缺的外科、婦產科醫師，一直被對岸高薪挖角出走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6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6-212） 

陳委員就針對目前國內病人，找不到權威醫師看病、開刀，每年內、外、婦、兒四大專科醫

師都缺額，及外科、婦產科醫師被對岸高薪挖角出走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為避免發生各科專科醫師人力分布不均之問題，本部業依提高五大科執業意願、降低醫療糾

紛風險、充實偏遠醫療服務、解決急診壅塞及安全等 4 大面向、擬定 12 項策略，希達到重振五大

科人力之目標，包括： 

一、提高全民健保五大科別支付標準：102 年預計投入 50 億元用以調整內、外、婦、兒、急診服

務相關之處置、手術及麻醉項目支付標準。 

二、增加五大科住院醫師津貼：102 年 9 月 1 日開辦「重點科別住院醫師津貼補助計畫」，對於五

大科住院醫師完訓 1 年，1 次補助 12 萬元給醫師本人。 

三、合理調整五大科醫師訓練員額：自 102 年起將訓練名額總數由 2,143 名調降為 1,670 名，使貼

近畢業生人數，提高五大科招收率。 

四、充實五大科醫療輔助人力：專科護理師人數每年約增加 800 人，102 年計有 736 名通過考試。 

五、強化畢業後全科及五大科訓練：100 年起實施 1 年期 PGY 訓練，以五大科為主之臨床基礎訓

練，102 年度截至 9 月底止，有 1,369 名醫學系畢業生接受 PGY 訓練。 

六、推動生育事故救濟及籌辦醫療事故救濟制度：「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（草案）」，

業經立法院於 102 年 1 月 4 日進行逐條審議，條文共計 52 條，已通過 35 條，本會期提報列

為優先審查法案，另本部針對高風險之醫療科別規劃補償機制，於 101 年 10 月 1 日優先開辦

「醫療機構辦理生育事故救濟試辦計畫」，截至 102 年 9 月，審定案件 83 件次，救濟案件 69

件，共救濟 6,915 萬 1,815 元，又開辦後本部接獲司法機關要求協助鑑定之婦產科醫療糾紛件

數已見大幅下降。 

七、推動醫療過失刑責合理化：本部為合理規範醫事人員因醫療糾紛所應擔負的刑事責任，避免高

風險之科別醫療願意投入者漸少，業擬具醫療法第 82 條之 1 修正草案，經行政院於 101 年 12

月 13 日審查通過，並已於 101 年 12 月 18 日函送立法院審議。 

八、全民健保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之醫療服務提升計畫：對於 42 家「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之急救

責任醫院」急診診察費予以加成 30-50%，並對急診案件給予點值保障 1 點 1 元，以保障該等

醫院急診品質；對於山地離島、健保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及其鄰近地區、與擔任緊急醫療資源


